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答复类别：B类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

1197 号提案的答复 
 

张运明委员： 

《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林业碳汇交易，助力林农增收的建议》

（1197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森林是水库、钱

库、粮库、碳库”指示精神，积极探索，大力发展林业碳汇，完

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持续助力乡村振兴。 

一、关于健全林业碳汇产品交易制度方面。2016 年 7 月，省

政府依托省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成立福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，

出台实施了《福建省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2016年 12

月，我省碳市场顺利启动开市，作为三大交易标的之一的福建林

业碳汇（FFCER）成功上线并交易。我省创新提出的福建林业碳汇

（FFCER）：明确优先使用 FFCER 进行抵消纳入企业的排放，最多

可以抵消控排企业 10%的碳排放额，其他行业最多只能抵消 5%；

申报业主由企业法人放宽到独立法人，简化了 FFCER项目申报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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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。一是完善林业碳

汇计量监测体系。2013—2014 年，组织开展了全省林业碳汇专项

调查，按照森林类型、起源和龄组选取 430 个满足模型建立要求

的森林样地，开展乔木层、灌木层、草本层、枯落物、枯死木生

物量和土壤有机碳调查，构建了我省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。同

时依托省林规院挂牌成立“福建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”，创新制

定《福建林业碳汇项目现场核查办法》，负责林业碳汇项目申报材

料的初审和外业核查；明确省林科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，负责林

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。二是稳步推进福建林业碳汇交易，截

至6月底，全省累计完成FFCER交易和再交易407.84万吨、6340.19

万元。三是支持南平推广“一元碳汇”。指导南平创新制定《“一

元碳汇”项目方法学》，编印《南平市“一元碳汇”开发及交易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关于推广“一元碳汇”的通知》，正建设市

级“一元碳汇”交易平台，截至目前，“一元碳汇”微信小程序已

有 10611人次认购了 8108吨碳汇量，资金 81.08万元。 

三、关于拓宽绿色金融融资渠道方面。我局积极协调金融机

构加强林业碳汇贷款、保险等产品创新。2021 年，顺昌县国有林

场与银行签订林业碳汇质押贷款和远期约定回购协议，创新林业

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新模式，获得银行 2000万元贷款，将乐县等

也开展了林业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业务。龙岩市新罗区创新林业

碳汇保险新产品，推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产品，由承保公司提供

碳汇损失风险保障，创新森林固碳能力修复机制。 

四、关于加强支持和引导，提高社会参与度方面。一是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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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碳汇培训。省委组织部举办加快林业碳汇发展暨县级林长专

题培训班，对全省各级林长开展林业碳汇培训。我局邀请林业碳

汇方面的国内外专家来闽讲课，每年还选派人员参加国家林草局、

碳基金会举办的林业碳汇培训班学习。福建已 4 次在全国林业应

对气候变化培训班上作典型发言。二是提升资源保护水平。全面

加强“省-市-县-乡-村”五级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，建立高森林

火险火情报告、隐患排查、高火险响应、火灾处置、队伍建设、

物资管理“六项制度”。着力建设生物防火林带，截至目前已完成

10.6 万公里。实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，加强死亡

松树清除，突出孤立疫情小班、新发疫情小班和危害较重松林的

采伐改造，综合防治媒介昆虫松墨天牛，逐步压缩、控制疫情，

连续 2年实现发生面积、乡镇疫点数量和病死松树数量“三下降”。

三是加大低碳宣传。我局通过福建省林业局官网、今日头条、福

建林业等公众号发布林业碳汇相关工作动态，宣传林业碳汇基础

知识。 

五、关于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碳汇研究方面。一是 2021年 7月

9 日，福建师范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成立，省林业局等 15 个厅级单

位到会见证，宁德时代、厦门钨业、南平南孚电池、福建龙净环

保、国投福建资源等六十多家龙头企业也一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

的时刻。福建师范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旨在开展碳中和基础理论、

减排增汇技术、清洁能源、产业结构调整、政策法规、碳核算、

交易和碳金融体系构建等综合研究，为国家、省和各级地方政府

提供碳达峰、碳中和政策咨询，为企业提供绿色转型解决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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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福建省的碳中和战略提供技术支撑和智力保障。二是 2021 年 7

月 22日，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成立“福建林业碳汇研究中心”，

围绕“碳达峰，碳中和”系统研究我省森林碳储量、年固碳量、

分析森林碳汇潜力、森林增汇途径，以及编写碳汇项目方法学和

碳汇项目开发等，为碳中和及我省生态省建设提供技术支撑。三

是 2022年 6月 18日，福建省碳中和学会成立大会暨 2022年福建

碳达峰、碳中和高峰论坛，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。福建

省碳中和学会由福建师范大学联合省内高校、科研院所、行业企

业，在省科协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发起成立，旨在集成福建各行

业力量，为国家“双碳”战略目标和福建生态省建设提供智力支

持。四是 2022 年 6 月 27 日，福建农林大学碳中和学院、碳中和

研究院揭牌成立。旨在重点聚焦林业碳汇、海洋碳汇、农业碳中

和工程技术、生物质清洁绿色能源、碳资源管理等 5 个方向开展

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充分发挥我省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优势，大

胆改，持续试，有序推动林业碳汇的发展。一是持续加强部门沟

通协作。积极争取国家林草局支持，全面落实“双碳”工作要求，

主动加大与省发改委、省生态环境厅等双碳办、交易主管部门的

沟通力度，争取持续探索创新，如探索建立林业碳汇补偿机制，

提升平台建设。二是启动我省第二次林业碳汇专项调查，摸清资

源现状，分析碳汇项目开发潜力。组织编制“福建林业碳汇专项

发展规划（2023-2030年）”，明确林业服务“双碳”战略的路径和

巩固提升林业碳汇能力的主要目标、重点任务、总体要求等。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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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。举办福建省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汇管

理培训班，提高省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和项目业主服务和管理林业

碳汇水平，引导各种机构、人员规范开发林业碳汇项目。四是深

化“碳汇+绿色金融”，探索推广“碳汇贷”“碳汇保险”产品，运

用市场机制促进林业碳汇项目繁荣发展，防范化解碳汇损失风险。

五是加大低碳宣传力度。鼓励积极使用林业碳汇进行抵消碳排放，

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。加强低碳宣传引导，倡导广大社会公众

树立低碳意识，增强减排观念，推动形成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的

生活方式。 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 刘亚圣 

联 系 人：造林处  曾桂华 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79515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3年 7月 6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 

 


